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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解釋

1. 低壓：標準電壓110伏特、220伏特或380伏特。
2. 高壓：標準電壓3.3千伏特、11.4千伏特或22.8千伏特。
3. 電燈：照明用電器具。
4. 小型器具：主要使用於住宅之電燈以外之電器。
5. 動力：電燈及小型器具以外之電器。
6. 裝置契約容量：契約上得使用之最大裝置容量(千伏安)。
7. 需量契約容量：契約上得使用之最大用電需量(15分鐘平均瓩 數)。
8. 用電設備容量：用戶於用電場所實際裝置器具設備之瓩數。
9. 用電最高需量：需量契約容量用戶當月用電之最高負荷瓩數。
10.新設：凡未用電之場所，新裝用電設備，申請開始用電(略)。
11.增設：既設用戶申請增加用電設備或契約容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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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電方式與契約容量(節錄)

【營業規章第46條】



5

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1/11)

1. 新增設時：
( 1 )供電容量設置費：新增設所收取的供電設備設置費用。

( 2 )供電設備維持費：原申請較高之契約容量，且已繳納供電設備
設置費，而後因故調降契約容量，又因故再調
升契約容量 (不超過原申請之最高契約容量 )時
所收取的費用 (保留兩年 )。

( 3 )新建長度設置費：線路設置超過一公里要收取的費用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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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供電容量設置費： ( 2 )供電設備維持費：

重點：
學校冷氣免收一次設置費，就實務上來看，
為避免申請之契約容量過低，造成未來增設
時要收取增設的供電容量設置費，看似先申
請較高之契約容量，日後再調降比較好，但
申請過高之契約容量，也會造成電費過高，
所以申請之契約容量必須三思。

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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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3/11)

2 .電價：主要可分為「非時間電價」或「時間電價」計費
( 1 )非時間電價：每兩個月抄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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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4/11)

每一個月抄表一次 (目前多
以A M I化 )。
時間電價主要可分成住商
型跟標準型，學校部分都
是標準型且有契約容量。

( 2 )時間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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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5/11)

契約容量的收費主要有：
用戶費 (若有 ) +基本電費+流動
電費+超約等費用

備註：
基本電費：以契約容量計收
流動電費：以實際用電度數計
收
超約：一定時間內用電量大於
契約容量時計收。
功率因素：無效功率過高也會
增加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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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6/11)

低壓表燈時間電價 (三相 )範例：

用電資料如下：

1 .經常契約容量 2 0  瓩
2 . 8  月尖峰時間用電 2 , 0 0 0  度
3 .週六半尖 峰時間 5 0 0  度

4 .離峰時間 1 , 5 0 0  度
5 .最高需量未超過契約容量

則當月應計電費為：
用戶費 ：2 6 2 . 5 0  元
基本電費 ：2 3 6 . 2 0  元×2 0  瓩

流動電費 ：3 . 4 2  元×2 , 0 0 0  度
+ 2 . 1 4  元×5 0 0  度+ 1 . 4 6  元
×1 , 5 0 0  度

總電費： 1 5 , 0 8 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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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7/11)

高壓電力範例：
1 .經常契約容量 1 5 0  瓩
2 . 8  月尖峰時間用電 1 5 , 6 0 0  度

3 .週六半尖峰時間 5 , 0 0 0  度
4 .離峰時間 1 3 , 0 0 0  度
5 .倘最高需量未超過契約容量

當月應計電費為：
基本電費：2 2 3 . 6 0  元×1 5 0  瓩

流動電費：3 . 2 9  元×1 5 , 6 0 0  度
+ 1 . 9 7  元×5 , 0 0 0  度+ 1 . 4 1  元
×1 3 , 0 0 0  度

總電費： 1 1 3 , 0 4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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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8/11)

超約費用：
1 .時間電價用戶各時間之超約用電，其超出部分不重複計算，即週六半尖峰時
間超出瓩數應扣除尖峰時間超出瓩數，離峰時間超出瓩數應扣除尖峰時間或

週六半尖峰時間超出瓩數之較大者。
2 .當月用電最高需量超出其契約容量時，超出部分依適用電價按下列標準計收
基本電費，不給予功率因數扣減及基本電費折扣。

( 1 )在契約容量1 0 %以下部分按2倍計收基本電費。
( 2 )超過契約容量1 0 %部分按3倍計收基本電費。

功率因數：
以三相供應之用戶，按表燈 (住商 )非時間電價計費且用電設備容量2 0千伏安以
上、按表燈 (住商 )簡易型時間電價計 費且用電設備容量2 0千伏安以上，或按表
燈 (住商 )標準型 時間電價計費且契約容量2 0瓩以上者，每月用電之平均功率因
數不及8 0 %時，每低1 %，該月份電費應增加0 . 1 %； 超過8 0 %時，每超過1 %，
該月份電費應減少0 . 1 %，惟平 均功率因數超過9 5 %部分不予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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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9/11)



14

放寬學校冷氣設備測試，最高需量計算方式：

1、冷氣測試期間之基本電費，放寬依最高需量按日比例計算。

2、無須按電價表臨時用電電價1.6倍計收。

優惠電價收費辦法第3條：

1、國中小學：每年5、6、9、10月基本電費依約定契約容量計收，其

餘月份基本電費依當月用電最高需量計收。

2、高中（職）：基本電費全年均依約定契約容量計收。

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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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約之案例

三、申請用電時主要需考量之費用為何(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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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1/7)

(一)誰可以報竣：

應委託領有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執照，且已加入相關電氣工程
工業同業公會之電器承裝業，按經濟部發布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
「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承裝、施作及裝修，並在向本公司申報竣工供電時，
應檢附相關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核發之申報竣工會員證明單，據以檢驗供電。

(二)為什麼用電設備一定要由用戶自行委託電器承裝業代為裝置：

電雖使用方便，但如設置不當易生危險，電業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用
戶用電設備工程應交由電器承裝業承裝、施作及裝修，並在向電業申報竣工供
電時，應檢附相關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核發之申報竣工會員證明單，方得接
電。」，故本公司營業規章第五十五條亦規定，應由合格之電器承裝業代為
承裝、施作及裝修，以維用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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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情況下可以不需要委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倘用戶內線設備未變動，得免再委託電器承裝業填報竣
工，而由檢驗部門逕予檢驗合格後予以裝表接電；惟倘經本公司檢驗不合規定
時，應請申請人委託合格電器承裝業改修妥並填報內線竣工後，始予裝表供
電：
1.經停電、終止契約或暫停用電(含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用戶，在2年內申請復電
者。
2.廢止用電、終止契約或暫停用電，在3年內按新設申請用電者。
3.既設用電場所實際用電人，不願承繼原用戶之用電權利與義務，選擇按新設
用電辦理者。
。

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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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委託電器承裝業代為裝置及報竣外，何時需要電機技師設計及監造：

用戶用電設備屬經濟部頒布之「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
認定標準」所定工程範圍者，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
理設計及監造；所定工程範圍外者，應由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辦理。但該工
程僅供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自用時，得由該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內，
依法取得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理設計及監造。
。

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3/7)

(五)電機技師設計及監造範圍為何：

1、契約容量在100瓩以上，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22千伏特以上電壓之電力設備。
(2)變壓器容量合計超過500KVA。
(3)22千伏特電壓供電地區，供電電壓為220/380伏特。
以下略。

2、6層以上之建築物用電設備。
3、其他。



19

(六)什麼情況下要先送屋內線路設計資料給台電審查(內線圖審)：

用戶申請新增設或變更用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事先將屋內線路設計

資料送經本公司審查通過後興工：

1、契約容量在100瓩以上之電力用電。

2、依第六十六條規定設置配電場所。

3、公寓、商場、大樓等新設用電其設備容量合計在100瓩以上，應以高壓供

電，而經用戶要求改以低壓供電或分別設戶裝表者。

4、六層以上新建築物之新設用電。

5、用戶要求審查設計資料者。

6、其他法令另定有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設計監造之

範圍者。

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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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什麼情況下要先送屋內線路設計資料給台電審查(內線圖審)：

1、本公司為配合政令規定，對申請建築物及其他法令限制之用電，須憑

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件始得供電。例如：使用執照、電氣技術人員執

照等。

2、前條適用範圍外，如申請用電有爭議，本公司需審查有關證件者，申

請人應配合提供。用電爭議案件，必要時，並得洽請有關主管機關協

助解決。

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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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什麼情況下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

用電場所，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電

業供電設備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電業法第60條第1款、用

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

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6/7)

1. 特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2. 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3. 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50瓩以上之工廠、礦場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
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註：95.1.25電業字第0941206651號函示應請用戶檢附相當等級之電氣技術

人員執照憑以供電，即電氣技術人員執照不得高階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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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校常見問題：

用電變更時，僅針對學校常見問題提出說明如下

依據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401條(節錄)

高壓用電設備在送電前，應由左列單位之一作竣工試驗。

(一)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二)登記合格之電氣技術顧問團體、原監造電機技師事務所或原施工電器承裝業。

此條主要是要麻煩學校，未來如果因故要增加設備，使高壓用電設備有要變更時，

麻煩要來辦理變更審查，並提出竣工試驗。

四、新增設工程報峻流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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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電安全

內政部消防署火災原因

100～105年發生火災原因件數
以電氣因素佔34%，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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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電安全

常見電氣火災原因
（一）過載：使用負載大於線路額定容量，流經電線的電流超過額定容量時，若過

載保護開關失效無動作的話，過載電流產生高溫，會使電線外表的絕

緣物燒融、碳化，甚至引起燃燒。

（二）短路：當電線外表破損，導致沒有絕緣效果，此時接觸至導體表面將出現電

流導通情形、因導通迴路無負載，故通常為過電流型態，如果保護開

關不能自動斷電時會產生高溫及火花，引燃附近的可燃物。

（三）接觸不良：電線接頭處發生螺絲鬆動

，會增加接觸點的電阻值

，或有時導通時斷線之半

斷線情形，電流流經此處

，形成局部發熱，引起燃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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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電安全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銅質電線短路之熔痕
(1大氣壓下銅熔點為10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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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電安全

依據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五九條 左列各款用電設備或線路，應按規定施
行接地外，並在電路上或該等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
一、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
二、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
三、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濾或給水電動機分路。
四、灌溉、養魚池及池塘等用電設備。
五、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路。
六、住宅、旅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路。
七、住宅場所陽台之插座及離廚房水槽一‧八公尺以內之插 座分路。
八、住宅、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九、裝設在金屬桿或金屬構架之路燈、號誌燈、廣告招牌燈。
十、人行地下道、陸橋用電設備。
十一、慶典牌樓、裝飾彩燈。
十二、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路。
十三、遊樂場所之電動遊樂設備分路。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8&flno=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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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冷氣能力(冷房能力):
依國家標準在一定的溫、溼度條件下，所量測出來
的冷氣能力，也就是該機種的標準能力，是用以選
擇冷氣大小的基準。

額定冷氣消耗電功率(最大耗電能力)

五、用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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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設定26～28℃為宜。

• 配合電扇使用，舒適又節能。

根據東京電力的實驗：

假設：冷氣設定為26 ℃時的耗電
量為100%

冷氣設定27 ℃並同時使用電扇的
耗電量是91%

冷氣設定28 ℃並同時使用電扇的
耗電量是78%

體感溫度相差不大卻能節省大約
20% 的電力

五、用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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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結算

其他

台灣電力
APP

電費查
詢與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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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申辦

台電
會員

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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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服
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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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頁電費預覽 2.多電號一次繳付 3.電號/QR Code繳費 4.預繳電費

電費繳費(4項功能增修)

12345678911
王一明

12345678912
王二明

12345678913
王三明

12345678914
王四明

12345678915
王五明

12345678916
王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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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電度數VS帳單金額 2.近兩年帳單金額 3.近兩年用電度數 4.當期帳單資訊

電費帳單資訊I：帳單資訊圖表

未認證電號
可查詢與繳付最新一期帳單

王小明 王小明 王小明 王中明

已認證電號
可查詢用電歷史帳單與用電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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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帳單資訊 2.近兩年各期帳單 3.帳單明細

電費帳單資訊II：歷史帳單(限已認證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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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頁用電預覽 2.我的用電 3A.AMI資訊 3B.AMI資訊

AMI服務I:已安裝AMI(通訊穩定且無倍數)且綁定為已認證或被授權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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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修 2A.通報停電 2B.設備異常報修 3.推播搶修進度

停電報修

王小明

王中明

王大明

最新報修進度：①已受理，尚未派工②搶修中③已搶修完成④已結案



36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